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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務處工作職掌  
 
 

單位/ 

辦公室編號 
分機 職稱 姓名 工作範圍 

總務處 

A211 

1700 總務長 王俊欽 總務處中長程規劃及各組工作之統整與推展。 

1701 組員 余婉菁 

1.總務處公文管理。 

2. 協助總務處各組業務推展、聯繫溝通，資料追蹤

與彙整。 

3. 辦理 30 萬以上~未達 50萬元之採購案件。 

採購組 

A211 

1703 組長 周淑惠 

1.辦理 100 萬以上採購案。 

2.採購教育訓練規劃與安排。 

3.採購業務統籌。 

1705 待聘  

1.辦理未達 30萬元採購案 

2.綠色採購資料彙整。 

3.廠商服務評量相關作業。 

4.整體發展經費採購統籌。 

1707 書記 時毓襄 

1.辦理 50 萬以上~未達 100萬元採購案。 

2.影印機租賃相關作業。 

3.高教深耕計畫採購統籌。 

出納暨 

保管組 

A111 

1730 組長 楊意芳 

1.綜理本組工作規劃、擬訂年度目標、推動執行措

施及評估執行成效。 

2.研擬(修訂)本組相關辦法規章。 

3.本組預算編列。 

4.預估每月資金收支狀況。 

5.辦理銀行帳戶轉帳及資金調度。 

6.付款支票及網銀付款之核章用印。 

7.簽辦各單位會簽公文簽呈。 

8.每日銀行存款日報表之審核。 

業務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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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辦公室編號 
分機 職稱 姓名 工作範圍 

9.薪資鐘點費轉帳清冊列印、轉帳。 

10.配合會計師查核帳務準備事宜。 

11.財產驗收及管理相關資料複審作業。 

1731 書記 洪伊芳 

1.辦理各項收款、收據開立。  

2.辦理全校付款網銀作業。  

3.領據撥款追蹤維護作業。  

4.每月暫收款整理及公告。  

5.學雜費每月銀行核帳及銷帳報表核對。  

6.學雜費繳費單設定、製單、銀行代收申請作業。  

7.編製每日銀行存款日報表。  

8.編制每月銀行調節表。  

9.學校帳戶更換印鑑申請文件及發文等事宜。  

10.出納公文承辦。  

11.支援特定或臨時性工作 

1732 
約聘 

人員 
陳彥君 

1.辦理各項收款、收據開立及結帳作業。 

2.零用金支付及申請。 

3.辦理全校付款支票開立作業。 

4.現金及支票通知及發放。 

5.各項退費及全校其他款項銀行轉撥作業。  

6.付款傳票及憑證用印及整理。 

7.每日學費銀行檔銷帳作業。 

8.銀行臨櫃及各單位委託代辦業務。 

9.每月庫存現金及有價證券盤點作業。 

10.廠商及個人金融帳戶維護。  

11.支援特定或臨時性工作。 

1733 組員 張若芸 
1.辦理各項收款、收據開立。 

2.櫃台服務接待及文件收件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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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辦公室編號 
分機 職稱 姓名 工作範圍 

3.發票開立、上傳、核帳。 

4.每月營業稅申報。 

5.協助支票寄發。 

6.付款退匯重匯資料連絡。 

7.付款傳票及憑證用印及整理。 

8.學雜費分期學費催繳、統計追蹤管理。 

9.協助消耗品訂購及發放核銷。 

10.廠商及個人金融帳戶維護。 

11.協助寒暑假財產複盤。 

12.支援特定或臨時性工作 

1750 辦事員 曾琪棠 

1.協助處理納管組各項業務、會議報告資料及年報

彙整。 

2.校務基本資料庫填報。 

3學校地籍資料、建築物產權登記管理及各項資料

變更之處理。 

4.辦理全校現金、財產保險及理賠事宜。 

5.每月新增、報廢、移轉與折舊報表編製及核對。 

6.本組財產管理。 

7.整體發展補助計畫追踨及相關資料檢核。 

8.辦理 50 萬(含)以上財產驗收案。 

1751 
約聘 

人員 
林鈺琪 

1.全校財產報廢作業。 

2.全校消耗性物品採購、保管、發放、請款相關作

業。 

3.全校普通教室白板管理。 

4.校內閒置物品聯絡公告處理作業。 

5.廢品資源回收各單位聯絡及廠商運輸處理作業。  

6.辦理活動桌巾及雨傘等之物品借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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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辦公室編號 
分機 職稱 姓名 工作範圍 

7.高教深耕計畫追踨及相關資料檢核。 

8.網頁維護。 

9.辦理 50 萬以下財產驗收案。 

事務組 

A112 

1760 代理組長 李茂寬 

1.綜理事務組之工作規劃與執行 

2.擬訂年度改善計畫 

3.ISO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ISO14001 環境管

理系統、ISO9000 品質管理系統之行政作業及組內

規範管理 

4.統籌全校空間之管理及空間規劃委員會事宜 

5.綜理組內之預算編列、執行、管制 

1780 書記 賴沛穎 

1.交通及汽機車通行證系統管理、校內停車場及專用

車位、車位計數系統、車輛違規停車管理 

2.警衛室(保全)業務及學校各出入口門禁管理 

3.全校駐校廠商(7-11、書局)與自動販賣機/衛生紙機管

理業務 

4.校園清潔管理、環境巡檢及缺失改善追蹤協辦 

5.土地租借及管理 

6.防颱措施聯絡窗口；災後災損統計及通報窗口；後續

改善狀況追蹤及資料彙整 

7.全校飲水機管理 

8.各棟水肥抽取作業、水塔清洗維護管理 

9.其他交辦事項 

1783 約聘人員 張育綺 

1.事務組各項文書業務資料彙整(含會議報告、年報、

CSR 資料) 

2.事務組之預算管理、財產資料彙整 

3.普通教室借用及課表供電管理 

4.場地租借用系統管理 

5.事務組工讀生管理 

6.學人會館房間管理作業 

7.性別平等委員會連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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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辦公室編號 
分機 職稱 姓名 工作範圍 

8.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資料填報 

9.個資資料彙整及聯絡窗口 

10.其他交辦事項 

1763 技工 劉明政 

1.全校會議廳設備及電視牆、跑馬燈、看板、海報架管

理 

2.緊急求救系統，門禁系統管理維護 

3.各項考試場地環境清潔/教室桌椅/人力分配相關事

務聯絡人 

4.每年普渡事宜 

5.病媒蚊防治負責人 

6.其他交辦事項 

1781 技工 羅明順 

1.桌、椅、門、窗、鎖、講台等維護修繕 

2.校園植栽管理及全校噴灌設備管理 

3.工讀生寒暑假人力工作分配 

4.男工友人力管理(油漆/除草樹木修剪/搬運等庶務維

護) 

5.校園清潔管理、環境巡檢及缺失改善追蹤負責人 

6.其他交辦事項 

1720 工友 陳靜宜 

1.A棟行政大樓(北)清潔事宜  

2.全校空間備用鑰匙管理/核對 

3.校內廁所反針孔測試 

4.空間編碼管理全校指示牌、標示牌核對 

5.其他交辦事項 

1785 工友 蔡美娟 

1.總機接聽服務 

2.全校郵件、包裹收發維護管理追蹤/各單位郵資、貨

運扣款、I郵局管理 

3. A棟行政大樓(南)清潔事宜 

4.清潔人員之清潔用品發放、病媒蚊防治表單蒐集 

5.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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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辦公室編號 
分機 職稱 姓名 工作範圍 

1781 司機 黃景裕 

1.校長座車司機 

2.公務車派車分配/司機加班津貼/公務派車費用扣款

事宜 

3.公務車管理系統 

4.其他交辦事項 

1766 司機 王喻平 

1.公務車司機 

2.車輛保險、公共意外險相關業務 

3.車輛採購、租賃相關業務 

4.其它交辦事項 

1766 司機 陳柏凱 

1.公務車司機  

2.校內各單位搬運作業接單及扣款事宜 

3.其它交辦事項 

機電組 

A113 

1771 組長 王仁杰 

1.組內工作規劃與執行 

2.能源管理人 

3.校區供電系統（變電站、幹線）之管理與維護 

4.校園電力監控系統管理、維護及資料彙整(現場設備

及監控軟體) 

5.能源使用定期申報 

6.校園節能改善規劃 

7.新建大樓機電規劃管理 

8.供水管路之管理與維護 

9.瓦斯供應系統之管理與維護 

10.水、電力、瓦斯外線之設置及使用量之申請 

11.中小型機電工程規畫 

1773 書記 蔡靜宜 

1.新建工程之規劃與督工管理/土建工程管理 

2.校舍、道路修繕、整修、改建工程之規劃與督工管理 

3.協助各單位審視空間裝修工程之採購文件資料 

4.校園無障礙空間環境管理規劃與督工管理及計畫申

請改善之執行 

5.小型土建修繕工程（含新建工程）之規劃、估算、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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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辦公室編號 
分機 職稱 姓名 工作範圍 

購發包及業務督工管理 

6.定期更新營建法規 

7.校區建築物安全、耐震安全申報及改善作業 

8.空間設計討論小組相關事宜 

9.其他交辦事項 

1772 技工 沈昇鴻 

1.全校大、小型空調系統、水電照明、消防設備管理與

修繕維護保養 

2.普通教室、公共區域設備修繕維護(如風扇、燈具、

冷氣、漏水、路燈等) 

3.水電修繕 

4.水電假日、夜間 On-Call 叫修 

5.其他交辦事項 

1776 技工 何俊璋 

1.監視系統管理 

2.電信、廣播、MOD設備管理 

3.校內無線電視台線路管理與修繕維護 

4.校區供電系統-發電機、緊急電源之管理與維護 

5.水電修繕 

6.水電假日、夜間 On-Call 叫修 

7.其他交辦事項 

1777 辦事員 何宜玲 

1.修繕系統管理人及單位修繕扣款事宜 

2.校內電費、水費及天然瓦斯費用統計及核銷作業 

3.公務電話申請及管理 

4.外包廠商用電、用水費抄表、統計、計算 

5.電梯設備管理與修繕維護 

6.校區建築物及空間面積之 CAD圖說定期更新 

7.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管理 

8.網頁維護 

9.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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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暑假重要措施 

 

1、 校內已完成工程報告 

(1)全校防颱修剪作業，已於 7 月 13 日完成。 

(2)毓麟館北邊樓梯磁磚修繕工程，已於 7 月 25 日完工。 

(3)L棟 B2 樓 7-11 前廣場磁磚修繕工程，已於 7 月 25 日完工。 

(4)M203 前走廊磁磚澎拱修繕工程，已於 7 月 26 日完工。 

(5)全校自來水蓄水池及水塔清洗工程，已於 8 月 6 日完成。 

(6)D棟 1 樓及 E棟 B1樓增設販賣機各 1台，已於 8 月 7日完成。 

(7)全校普通教室課桌椅維護檢修作業，已於 8 月 21日完成。 

2、 校內進行中工程如下，施工期間周邊設有安全圍護，請教職員生路過時留意

腳步 

(1)L棟冰水主機汰換工程，預計於 9 月 27 日前完工。 

(2)E棟耐震補強工程，預計於 9 月 30 日前完工。 

(3)L棟、M棟無障礙設施改善，預計於 10 月 30 日前完工。 

(4)L棟電梯更新工程，預計於 11 月 30日前完工。 

(5)Y棟宿舍拆除工程，預計於 115 年 02月 10日前完工。 

 

 

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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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宣導事項 
  
 

一、 採購作業流程請參酌總務處採購組網頁『http://cls.hk.edu.tw/』→相關作業

流程圖。 

二、 辦理機票採購，應於機位確認前及付款前完成學校採購流程，流程請參酌

總務處採購組網頁『http://cls.hk.edu.tw/』→相關作業流程圖→機票採購注

意事項。 

三、 辦理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應於投保前完成學校採購流程，流程請參酌

總務處採購組網頁『http://cls.hk.edu.tw/』→相關作業流程圖→辦理校外實

習學生團體保險注意事項。 

四、 總務處採購組每 2~3 個月公告工程會拒絕往來廠商名冊，經刊登為拒絕往

來廠商，拒絕往來截止日前不得參與報價，或為得標廠商之分包廠商。 

五、 114 學年統一採購決標項目、金額及得標廠商公告於總務處採購組網頁

『http://cls.hk.edu.tw/』→統一採購通用規格→114 學年度統一採購通用規

格及價格。 

六、 辦理採購驗收作業前可先詳閱「採購單位辦理採購驗收自我檢核表」如下

表，依內容逐項檢核採購及驗收文件。 

採購組 

http://cls.hk.edu.tw/
http://cls.hk.edu.tw/
http://cls.hk.edu.tw/
http://cls.h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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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產管理資訊 

（一）本校之財產（有貼財產標籤者）之管理，請依財產管理作業辦理。

財產管理相關文件及作業程序請參閱本組網頁之『表單下載』，財

產管理作業請本組網頁『管理規章』查詢。 

（二）閒置物品之處理：各單位在購置新設備前，可先與本組（1750 或 

1751）連絡，查詢校內是否有閒置物品可再利用，以節省單位預

算。 

（三）單位閒置物品或移轉之設備，於未完成作業程序前，請勿將物品搬

出所屬空間，避免設備淋雨或阻礙行走空間。如物品暫時堆放在走

廊上，請以 A4 紙張標示管理單位、聯絡人及分機，並請儘速處

理，勿放置過久。 

（四）各單位財產管理人員對於財產之報廢、移轉、外借等作業，請於財

產管理系統中完成作業，並列印出紙本，辦理相關程序。如需事務

組協助搬運，請至校務系統(新)>教師職員＞公用資訊＞修繕系統＞

填寫「一般維修申報」，待事務組接單後將會與申請人連繫。 

（五）每年暑假進行全校財產盤點，寒假進行財產抽點作業。 

（六）財產盤點前有關國科會所購置的財產及教師研究室的設備，請單位

財產管理人列印清單給老師，請老師自行初盤並簽章，簽章後請交

單位財產管理人。 

（七）財產標籤如有脫落或損毀情情況，請速洽出納暨保管組重製並確實

貼妥。 

（八）採購物品如變更品名、規格、數量或逾期未交貨，請務必立即洽採

購組承辦人員更正合約等相關文件，勿拖延至出納暨保管組複驗時

才處理相關作業，否則將延誤請款作業。 

（九）各單位所有之儀器設備敬請妥善管理與運用，並備妥操作手冊、使

用紀錄及維修記錄以供查核，尤以教育部經費所購置之儀器設備，

請務必覓妥適當位置擺設，勿有裝箱閒置之情況。 

出納暨保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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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設備如需送至校外維修務必填寫『財產外送維修單』，才可將設備外

送。 

（十一）教職員工借用學校財產，請務必向單位財產管理人登錄借用。設

備如要借到校外使用，請至系統填寫『財產外借申請單』，申請

單核准後，方可將設備借出。 

（十二）各單位之電腦、筆記型電腦、印表機及影印機請務必貼上尊重智

慧財產權貼紙，貼紙請至出納暨保管組索取。 

（十三）電腦、週邊設備報廢時，請先會圖書資訊處；各單位電器及視聽

設備報廢時請會簽機電組，待專業人員勘查簽章後，再將表單送

出納暨保管組。 

（十四）財產管理系統路徑如下：弘光首頁→校務資訊→進入校務行政系

統→點選「C04 財產管理系統」。新任之財產管理人，請務必上

網詳閱『財產管理作業』，如有疑問也請隨時電洽本組共同討論

之。 

二、自管財產 

（一） 自管財產係指一般公用物品，其質料較堅固，不易損耗，金額在新

台幣一萬元以下者；或因特殊狀況無編列財產之物品。 

（二） 自管財產之管理由各單位自行管理，請參閱本組「財產管理作業」

及「自管財產處理原則」，自訂適用單位的管理原則。 

（三） 自管財產之移轉及報廢減損，請比照財產移轉及減損報廢作業辦

理，需於清冊上之備註欄簽章註記。 

（四） 自管財產報廢減損或移轉，如需事務組協助搬運，請至校務系統

(新)>教師職員＞公用資訊＞修繕系統＞填寫「一般維修申報」，待

事務組接單後將會與申請人連繫。 

三、消耗性物品管理 

（一）統一申購（統一扣款）之文具用品、電腦耗材、紙類及消耗品申請

方式如下： 

      上預算管理系統 → 點選預算執行 → 點選「申購單申請」→ 點選

「新增」→ 輸入申請單「預算來源及主旨」→ 按壓下一步 → 點

選「選擇申購物品」→ 按壓物品類別（文具用品、電腦耗材、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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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消耗品）→ 點選「查詢」（即出現物品明細）→ 選擇欲購置

之物品 → 按壓「選取」→ 填入購置數量 → 按壓下一步 → 選

取扣款之預算科目 → 填入申請總金額 → 按壓下一步 → 列印申

購單 → 申請人及單位主管簽章 → 申購單送出納暨保管組。  

    （二）出納暨保管組審核申請單資料後，物品發送方式如下： 

1.文具用品、電腦耗材及紙類：由出納暨保管組統一將申請單轉交廠

商準備物品，廠商再將申請物品送至各單位。 

(1)請各單位確實清點廠商送的物品是否與申請單上的品名、規格及

單價是否相符？如有不符請與出納暨保管組聯絡，或將物品退還

廠商。 

(2)如同單位發生三次送貨物品與訂貨物品不符還照常使用者，該單

位將停止申請物品 2 個月。 

2.消耗品：由出納暨保管組統一訂貨，準備好物品後，通知單位至本

組領取。 

（三）專案計劃或活動需自行核銷的消耗性物品申請方式： 

1.各專案計劃中所申購之文具、紙張及電腦耗材等相關消耗性物品，

如向本校簽約之廠商訂貨，無須請廠商開立估價單。請申請人至校

務行政系統下載物品申購明細，印出擬購置項目、數量及金額等檢

附於費用支出申請單作為估價單。 

2.但擬購置之物品並未在簽訂合約明細中，則仍需請廠商開估價單

後，一併連同費用支出申請單會簽出納暨保管組。 

3.列印物品申購單明細操作方法： 

(1)至校務行政系統→點選 C05 物品管理系統→報表作業→物品清冊

列印。 

(2)於物品類別中選擇項目→點選查詢，物品清冊即出現螢幕→點選

【列印】即可列印各類物品清冊。爾後檢附之物品清冊須有出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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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保管組戳章。 

4.依一般採購物品作業程序辦理申購：上預算管理系統 → 點選預算

執行 ( 點選點選申購單申請印出申購單依單簽核。 

5.文具用品申請單請註明「自行付款」，再將申請單 mail 或 fax 給廠

商訂貨，並請廠商出貨時，連同發票送至申請單位。 

6.收到貨品驗收後，單位自行辦理請款作業。 

7.另信封及手提袋已可至本校 L棟 B2摩爾書局購買，並可開立發

票。 

8.學校錦旗請至出納暨保管組繳費後領取貨品，單位自行辦理請款核

銷作業。 

四、各項收入： 

(一)匯款：計畫及廠商款項等欲匯入學校帳戶，請預先通知出納暨保管組計

畫相關訊息以免影響帳務處理。 

(二)學雜費繳費： 

1.請協助宣導準時繳交及多利用各通路繳費，校內摩爾書局亦可繳費。 

2.分期繳費：請導師務必了解學生狀況給予協助，若須分期繳費請同學

填寫【承諾書】並盡早提出簽呈，並請導師告知學生務必按時依期別

繳費，將依繳費情形列為下次分期核准之參考。 

五、各項支出 

(一)薪資(含超鐘點費)：每月 15日付款(遇假日提前)，薪俸單採線上查詢，

若需薪資紙本證明請至出納暨保管組申請。薪俸單查詢方法如下： 

1. 設定金鑰密碼：弘光首頁→教師職員→校務整合資訊系統→全校共

用系統→個人資料作業→個人金鑰密碼設定 

2. 設定金鑰密碼：弘光首頁→教師職員→校務整合資訊系統→全校共

用系統→個人資料作業→個人金鑰密碼設定 

(二)個人其他款項支付：每月 15、30 日付款。 

※付款明細查詢請至弘光網頁→校務資訊糸統(新)→公用系統→全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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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統→付款明細查詢(限受款人本人及申請人)。 

(三)廠商貨款：付款日為次月 15日。 

(四)付款方式：各項費用付款一律採【匯款】方式支付 

(五)零用金支出：零用金費用申請請於下午 4:00 前領取以利結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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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總務處負責維修項目如下：  

項
次 

項      目 
負責 

單位 
地點 

校內分
機 

1 白板 
總務處
納管組 

A111 

1750 

-  

1752 

2 窗簾、課桌椅、玻璃門窗、講桌（台）等 
總務處
事務組 

A112 

撥 

「9」
總機 

3 飲水機異常 

4 電話分機維修 

總務處
機電組 

A113 
5 電燈、電扇、冷氣、水龍頭、漏水 

6 電梯、消防設備異常（滅火器、消防栓、照明燈） 

二、如需修繕請至線上修繕系統填寫修繕申請單。申請途徑：單一入口平台/校

務資訊系統(新) /公用資訊/C13 修繕系統/一般申報維修作業/依修繕項目

進行報修。 

三、節能措施： 

（一）配合節能減碳實施下列政策，請老師們配合並向學生宣導普通教室冷

氣機使用規範： 

1.上課時段於開窗及使用電風扇情況下，室溫超過攝氏 28度時，始得

開啟，未排課之教室不供應冷氣用電。 

2.使用冷氣期間，請確實關上門窗，進出教室時亦請隨手關門。 

（二）校區飲水機配合節能減碳措施，每年(11 月～隔年 4 月)暫停提供冰水

服務。 

 

  

機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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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機車入校園管理： 

（一）汽、機車通行證線上申請說明 

1.通行證申請途徑：校首頁/單一入口平台/校務系統(新) /總務系統/C03

汽機車通行證系統/教職員申請作業/新增申請 

2.教職員之汽、機車通行證費用，由薪資扣除。 

3.申辦演講、研討會等活動，主辦人(單位)若需申辦臨時通行證(限汽

車)，應於活動三日前完成申請。申請路徑：校首頁/單一入口平台/校

務系統(新) /總務系統/C03汽機車通行證系統/臨時車證申請作業。 

（二）車輛違規管理 

1.車輛不得停放於在人車出入口、卸貨區、無障礙車位、婦幼車位、活

動專用及主管專用停車位。 

(1)違規車輛逕行登錄、照相並張貼「車輛違規勸導通知單」，依情

節輕重，第一次先以口頭勸導。 

(2)重大違規者尚未查明車主前，得加鎖管制之，汽車罰款新台幣 500

元整、機車罰款新台幣 300元整或愛校服務每次一小時，再次違

規得依違規次數加倍罰款或愛校服務累加一小時。 

2.重大違規超過三次者、屢次勸戒不聽者、駕駛人言行不當者或愛校服

務未完成者，註銷並回收通行證，停止通行權利，所繳交費用不予退

回，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違規者依校規處分。 

3.依弘光科技大學專用停車位管理要點規定，主管專用車位僅限個人車

輛停放，不得轉讓。非主管個人身份車輛停放者，以違規論。 

4.車主對於開單舉發事項若有異議，於舉發日三日內向事務組申訴，同

一申訴案以一次為限。 

5.管理規章查詢途徑：學校首頁/教師職員/法規資料庫登入/行政單位/

總務處/弘光科技大學校園車輛管理要點 

（三）因學校汽、機車位有限，請老師盡量鼓勵同學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或共

乘到校。 

  

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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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夜間、假日門禁管理 

（一）夜間（23:00-06:00）、假日從事實驗及研究之教師和研究生，進出校門

人員依規定登記。 

（二）離校時，請再次檢查使用之空間門、窗、水、電開關是否均已關妥，

以維護安全。 

三、鎖匙管理 

（一）各單位需落實鎖匙管理人制度，人員替換時，請務必通知事務組。 

（二）更換或新增鎖匙，務必準備一份繳至事務組，以備緊急狀況使用。 

（三）各單位每年暑假皆需核對備份鎖匙，請督促單位鎖匙管理人確實執

行。 

四、郵件收發 

（一）郵件寄件作業委由本校郵政代辦所(摩爾書店)承辦。 

（二）掛號類：請於每日中午 12：00後至事務組領取。 

（三）平  信：放置於平信專用信箱可派工讀至事務組領取。 

五、會議廳及普通教室管理 

（一）借用會議廳，請自行上學校網站進入校務行政系統點選「場地借用管

理作業」，場地借用申請登記後，需於 2 個小時內送出審核，單位主

管需在 2個工作天內簽出，否則系統會自動退單。 

（二）借用毓麟館場地並同時有借用特殊燈光音響設備需求者，請於場地系

統借用頁面勾選「使用特殊燈光音響設備」欄位，該筆借用單將於送

出審核後自動加簽且變更權責單位為多遊系。若有毓麟館特殊燈光音

響借用問題，請洽詢多遊系#5402。 

http://app.h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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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N502(智慧教室)及 N504(翻轉教室)門禁開啟方式為感應「個人身分識

別 QR code」，場地申請者於借用時間內感應 QR code即可開啟。若場

地申請人非實際進入教室人員，或需其他人員協助開門，請務必於線

上填寫場地申請單時編輯「門禁資料」，以新增「場地使用人員」。 

 

 

（四）借用普通教室請依全校共用場地管理規則申請流程事先提出申請，申

請單請依借用用途分別送達權責單位審核，申請流程及申請單請至事

務組網頁下載。 

（五）全校會議廳及普通教室提供課程及活動辦理使用，若為自習或討論課

業需求，請利用圖書館閱覽室。 

← 點選此按鈕新增其他開啟門禁人員 

勾選「借用特殊燈光音響設備」 

系統自動加簽權責單
位多遊系，以利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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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P9、13、14、16 機車停車場管制措施 

（一）P9、14、16機車停車場入口位於晉文路上，車輛往沙鹿方向過校門口

第一路口右轉，P13 室內機車停車場由 P14機車停車場出入口進出。 

（二）P9 機車停車場由 J 棟後方東側門進出，管制時間為 22：00－07：00，

管制時間內人員只出不進。若行人需自 P9停車場前往毓麟館方向，請

由 J棟川堂進出，勿行走環校道路，以避免人車危險。 

（三）P13室內機車停車場出入口管制時間為 23：00－06：30，管制時間人

車無法進出。 

（四）P16機車停車場由 M棟北側門進出，側門週一至週五 23：00－06：30

及每週六、日進行管制，其餘時段開放進出(管制時段將依實際停車狀

況調整)。 


